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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南医学院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协议书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简称甲方）委托赣南医学院（简称乙方）培养统招硕士

研究生（简称丙方）。经甲、乙、丙三方商定，共同签订本协议书。 

    一、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基本情况 

    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专    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研究方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学    制：      叁   年              

    二、培养与管理 

1．定向就业研究生的培养费为人民币贰万肆仟元整（8000.00 元/年×3 年），由甲方根

据有关规定与丙方协商解决。定向就业研究生必须在每年 9月研究生报到注册时交清当年的

培养费（8000.00元/年）或三年一次性交清（24000.00元/3年）。但是，如硕士研究生学费标

准（按国家有关部门、教育部文件或江西省收费标准等）有新的变化，则将按新标准执行。

超过报到注册时间三个月不交学费者，停止研究生学习并退回原单位，乙方不承担任何因终

止协议发生的费用。 

2．定向就业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的住宿费、教材或书籍购置等费用乙方依据国家有

关部门、省市及学校收费标准由甲方支付或研究生本人自付。定向就业研究生在学习期间，

不转人事档案、户籍和工资关系，只需转临时党团组织关系，按甲方有关规定享受相关待遇。 

3．定向就业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，由乙方按《赣南医学院硕士生培养方案》要求进

行培养，执行国家、省教育厅、学校学籍管理等相关规章制度。甲方应主动配合做好研究

生的培养和学籍管理的各项工作。 

4．定向就业研究生如因病或其他原因需休学、退学或不宜继续培养时，应按乙方制定

的学籍管理制度处理，并退回原单位，乙方不承担因终止协议发生的费用。 

    三、毕业就业 

定向就业研究生毕业后，应到甲方报到工作。其学籍档案、组织关系等由乙方转交给甲方。 

    四、甲方应承担以下职责 

    1．根据甲方的政策向定向就业研究生发放工资、生活福利费等。 

    2．接收和安置中途辍学的定向就业研究生。 

    3．配合乙方共同做好定向就业研究生培养和学籍管理的各项工作。 

    五、乙方应承担以下职责 

1．按有关规定，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书，录取合格的研究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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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按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进行培养，会同甲方共同做好培养和学籍管理的各项工作。 

    3．完成培养后，负责将丙方的学籍档案、组织关系等材料移交给甲方。 

    六、丙方应承担以下职责 

l．根据所学专业培养方案和个人培养计划，保证品学兼优并按时毕业，获得硕士学

位。如未按时毕业，由此产生的相关问题由丙方与甲方协商解决。 

2．遵守乙方的学生管理、奖助学金、学籍管理等各项规章制度。如因病或其它原因

需休学、退学或不宜继续培养时，按《赣南医学院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实施细则》处理。 

3．毕业后，必须按协议书规定到甲方工作，服从甲方的工作安排。若违反协议书规

定，到其它单位工作，则需向甲方支付赔偿费人民币                万元。 

七、共同条约 

1．签约叁方一致同意本协议书各项条款所列内容，并信守本协议书规定的权利和义务。 

2．本协议书经研究生本人和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即生效，生效日期按甲方签章之

日算起。在执行过程中，若遇特殊情况一方要求变更协议书内容，必须与另两方协商，经

同意并另行备件后，方可变更。 

3．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叁方各执一份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     甲方（单位）（公章）      乙方：赣南医学院（公章）     丙方（研究生姓名）             

 

     法人代表：（签章）         法人代表：（签章）           签字（签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赣州市蓉江新区高校园区   家庭住址：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赣南医学院黄金校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34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0797—8169673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